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張旺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兼被上訴人  黃莘宜  

被上訴人    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建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月9日

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63條之規定，此於簡易

程序之上訴審程序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原為：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見本院卷第9頁）。嗣

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變更為：(一)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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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廢棄。(二)被上訴人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安程

公司，被上訴人以下均逕稱其名）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訴外

人誠昱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誠昱公司）新台幣（以下

同）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

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四)安程公司及聯霸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上訴人156,000元（見

本院卷第108頁）。經核上訴人更正後之聲明，係具體指明

上訴範圍，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

揆諸上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即住商不動產台南成大東

興加盟店）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訴外

人侯文宗所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誠昱公

司則與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即永慶不動產花蓮吉安中山加盟

店）簽訂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爭土地。黃莘宜為

安程公司之業務主任，於113年6月4日通知並要求上訴人需

調高出價470萬元，才能據以與地主洽談，故上訴人於同日

將出價額調高為470萬元，黃莘宜又於同年月20日通知誠昱

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

價額調高為510萬元，此即對地主開價510萬元之要約為承諾

之意思表示，買賣契約即有效成立，上訴人為求慎重，將調

高至510萬元之議價委託書，同時告知黃莘宜，然黃莘宜卻

通知誠昱公司，地主後悔下架不賣。上訴人另於同年7月16

日接獲地主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

上訴人並於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

0萬元優先購買系爭土地，惟被聯霸公司（即有巢氏房屋嘉

義縣府祥和加盟店）卻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並

扣留土地權狀，上訴人迫於無奈經磋商後給付156,000元，

上訴人認為議價保證金5萬元、買賣價差10萬元、仲介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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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元均不合理，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茲將上訴人請求金

額及項目臚列如下：

　⒈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

代位受領：

　　因黃莘宜明確告知上訴人委託之仲介誠昱公司表示賣方底價

為510萬元，上訴人即表示同意以510萬元購買。依一般社會

經驗買賣關係中所謂的底價，無非是賣方同意出售之最低售

價，一旦賣方向買方透露底價，此一意思表示性質上即屬於

要約，苟買方同意依底價承買，買賣契約即告成立。是系爭

土地買賣意思表示合致，買賣契約即已成立。上訴人交付斡

旋金5萬元之性質屬於買賣之定金無訛，事後地主後悔不

賣，即屬違約，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安程公

司、黃莘宜應加倍返還5萬元予誠昱公司，並依民法第242條

規定，由上訴人代為受領。

　⒉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

　　黃莘宜於113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表示因地主不賣，然並

非如此，黃莘宜仍繼續為侯文宗居間出售系爭土地，爾後安

程公司、黃莘宜並於同年7月2日與訴外人盧昆佑簽訂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故黃莘宜之不法行為，除違反與誠昱公司間之

物件流通協議書外，並侵害上訴人對買賣系爭土地之期待

權，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依民

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對黃莘宜請求賠償買賣價金差

額10萬元，安程公司則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負連帶賠償

責任。

　⒊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6,000元：

　　上訴人購得系爭土地係行使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之優先

購買權所致，與安程公司、聯霸公司間並無任何委託之法律

關係存在。而地主之子侯柏凱及原買方盧昆佑有關仲介費皆

是4％之證言，除已違反不動產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買

賣雙方總服務費不得超過總成交價6％之規定外，買賣雙方

與仲介間之仲介費規定竟是如此不明確，有違一般不動產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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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交易之常情，顯然是臨訟推諉之詞，不值採信。且156,00

0元之仲介費並未明訂於買賣契約中，非屬本案優先購買同

一條件之範圍。因仲介報酬係基於仲介契約所生之報酬之請

求權，屬仲介業與其委託人間之法律關係，並非買賣契約之

必要條件，自不得認屬優先權承買權所稱之同一條件，否則

無異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實質剝奪優先承買人之權利，徒

增成立優先承買之障礙，有顯違優先承買人制度保障之意旨

及違誠信原則及交易秩序。是以，其等受領上訴人支付156,

000元之仲介費並無法律上原因，依民法不當得利及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之規定，應返還予上訴人。

(二)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誠

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⒊安程公司及黃莘宜

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⒋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應連帶返

還上訴人156,000元。

二、被上訴人方面：

(一)安程公司、黃莘宜則以：

　⒈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部分：

　　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係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

支付議價保證金5萬元，委託誠昱公司代為議價，則該委託

議價契約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誠昱公司之間，且議價保證金亦

係由誠昱公司實際受領，而與安程公司無涉，安程公司與上

訴人復無任何契約關係存在，故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

宜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顯屬無據。

　⒉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

　　侯文宗透過黃莘宜於113年6月20日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

萬元，意即買方出價至少須在510萬元以上，賣方始可能有

開啟議價程序之意願，其性質屬要約之引誘，即喚起他人向

自己為要約之意思通知，不發生法律上效果，並無締結契約

之意思，是侯文宗始終未曾就上訴人510萬元之出價同意進

行議價，更遑論就議價結果為承諾，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未

於斯時以510萬元成立，又黃莘宜係基於與賣方間之委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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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契約，如實轉達賣方上開意思通知，並無故意哄抬價格之

情，其行為尚無任何不法可言，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並無理由。

　⒊上訴人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部分：

　　上訴人接獲侯文宗通知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即表示願

以同一價格承購系爭土地，惟就買賣價金6％之仲介費部

分，則有異議。然仲介費實質上係屬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付

對價之一部，上訴人既欲行使優先購買權，應無不接受或擅

加變更部分買賣條件之權利，而應全部接受原買方盧昆佑洽

談系爭土地之買賣條件。況上訴人委託聯霸公司為買方仲

介，雙方簽立之服務費確認單，載明仲介費為156,000元

（即買賣價金3％），核與賣方原通知條件即買賣價金6％者

不同，顯見是項交易條件業經雙方磋商，而達成變更服務費

比例及數額之合意；上訴人既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

單，約定支付仲介費156,000元，且已實際交付該筆款項，

則聯霸公司受領該筆款項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請求

安程公司、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156,000元，並無理由。

(二)聯霸公司則以：

　　113年7月2日侯文宗與盧昆佑簽立買賣契約，其成交價金520

萬元，但侯文宗原開底價為560萬元，幾番議價後為520萬

元，但主張仲介服務費即買賣價金6％需全由買方負擔，因

買賣價金已減少40萬元，盧昆佑立即同意此條件，雙方遂合

意簽立買賣契約，故同年月16日侯文宗寄出存證信函主張依

盧昆佑之合約條件即成交價金520萬元與買賣價金6％仲介費

全由買方支付，上訴人既已前來簽約即視為同意以此相同條

件購買，然上訴人竟不給付，經磋商後才約定給付156,000

元即買賣價金3％，其中聯霸公司與安程公司各半。該仲介

費既為買賣契約應付對價之一部，且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有

為上訴人處理鑑界簽約事宜，上訴人即應給付服務費即仲介

費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0至2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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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

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昱公

司。

(二)誠昱公司則與安程公司簽訂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

爭土地，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

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

元，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

嗣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

(三)上訴人則於同年7月16日接獲地主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

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內容記載：以新台幣520萬元正售

出，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台端倘符合規定並欲依同

樣條件主張優先購買權，請於本函到之日起十天內備齊所有

價金、買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

(四)上訴人遂於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

0萬元優先購買系爭土地（內容為：本人願以本案買賣價金

新台幣520萬元主張優先購買權。惟查，本人是因法律規定

享有優先購買權而非透過仲介居間購得系爭土地，故有關支

付6％仲介費不無疑義，有待商榷，共謀衡平權益）。

(五)嗣聯霸公司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相當於買賣

價金6％），上訴人經磋商後給付買賣價金3％即156,000元

予聯霸公司，並簽訂服務費確認單，服務費確認單記載「各

店服務佣金各1.5％」（原審卷第223頁）。

(六)聯霸公司於收受156,000元仲介費後，即依其與安程公司之

內部關係，將1.5％仲介費給付安程公司。

(七)系爭土地目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

四、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1至242頁）：

(一)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

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上訴人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是否已與地主侯文宗間成

立買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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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

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

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其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已與地主侯文宗間

成立買賣契約，如有理由，則上訴人主張黃莘宜通知誠昱公

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之行為，就買賣價金差額10

萬元部分，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責任，是

否可採？

(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

付156,000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仲介費是否屬於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⒉如否，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最終給付156,000

元（3％）並簽署服務費確認單，該款項是否屬合法仲介報

酬，抑或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付而應返還？

五、本院之判斷：

(一)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

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

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

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

訴亦準用之。本件兩造前揭爭執之事項，均已經原審判斷

後，上訴人仍提起上訴續為爭執，本院綜合兩造全辯論意旨

及卷證，認本件結論與原審判斷結論相同，故引用原審判決

所記載之理由，另補充本院心證之理由。

(二)茲就本件爭執事項，判斷如下：

　⒈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

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

價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

昱公司，其後因安程公司業務主任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

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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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

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嗣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

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等客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上訴人此部主張有無理由，應加審究者厥為，侯文宗

透過黃莘宜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萬元之法律性質係為

要約抑或要約誘引？

　　⑵據侯文宗及受侯文宗委託代為辦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的侯

文宗之子侯柏凱先後到院證稱：（侯文宗）在系爭土地銷

售過程曾經告訴黃莘宜底價為510萬元，所謂底價510萬元

真意是最低要賣510萬元（見本院卷第110頁）；（侯柏

凱）曾經在113年6月30日傳訊息給黃莘宜，表示系爭土地

底價510萬元，但是侯文宗不同意，這個價格是仲介也就

是黃莘宜提出來的，伊告知要問過侯文宗，因為買的人要

買低，但是賣方不可能低價出售，510萬元是賣出的最低

價，並不是希望賣出的價格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39

頁、原審卷第19頁）。足認所謂底價510萬元，是侯文宗

出賣系爭土地的最低價格，亦即買方出價最少需為510萬

元，賣方始有繼續議價之意願，此項意思表示乃屬要約誘

引，上訴人後續表示願意以51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法律

性質僅屬要約，尚須侯文宗對此要約表示承諾，始會達成

系爭土地價金為510萬元意思表示之合致。

　　⑶依上所述，上訴人與侯文宗就系爭土地價金未達成意思表

示合致，系爭土地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自不發生上訴人

所指：議價成功，賣方違約不賣，應加倍返還買方議價保

證金5萬元之情形。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2條規定，請求

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給付誠昱公司5萬元，由上訴人代

位受領，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

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

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依證人侯柏凱到院證述，係侯柏凱傳訊被上訴人黃莘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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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先行下架」（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黃莘宜因而

轉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乃屬事理之

常。上訴人指摘黃莘宜此項行為構成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於法違背。上訴人就買賣價金差額

10萬元部分，主張被上訴人黃莘宜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負侵權行為責任，安程公司則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

與黃莘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

付156,000元，有無理由？

　　⑴本件仲介費乃屬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①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稱之優先承購權，乃基於該

法律規定，對於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而生

「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一旦行使該權利，

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並請求出賣人

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易言

之，該權利係指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

賣契約之權而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853號判決先

例要旨參照）。因此，出賣之共有人與他人所訂契約或

他人承諾之一切條件，諸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

款、稅費負擔、服務費、瑕疵擔保等，優先承購權人均

須接受，始得謂為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倘有部分不接

受或擅加變更買賣條件時，即非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

尚不生優先承購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9

3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32號及10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

裁判要旨參照）。

　　　②按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其優先購買權之次序如左：

一、出租耕地之承租人。二、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

人。三、毗連耕地之現耕之所有權人。農地重劃條例第

5條訂有明文。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

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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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承購。前者固未如後者明文使用「同一價格」之文

字，而係以優先購買權為其規範表現，然二者均係法律

就不動產處分行為所設之法定優先介入制度，均以特定

人得於出賣人對外出售時，於不變更原交易條件基本內

容之前提下優先承受該買賣為其制度核心。從而，關於

優先權人行使權利時應受拘束之交易條件，自應為相同

解釋，即應以原出賣人與第三人間所成立之實質交易條

件為準。　

　　　③本件上訴人係本於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身分，依農

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享有優先購買權，為其所自承

（見本院卷第239頁）。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欲依農地

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行使優先購買權，除需支付同樣價

金，尚須負擔同等條件之仲介費。

　　　④系爭土地最後係以價金520萬元賣給盧昆佑，賣方仲介

費由買方吸收成交等情，有證人侯柏凱證稱：我們本來

開價560萬元，仲介只有談到520萬元，所以仲介費就由

買方吸收，我們直接取得52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1

頁）、證人即買方盧昆佑證稱：關於系爭土地價金，有

巢氏房屋（即被上訴人聯霸公司）負責人陳先生跟我說

560萬元，這是殺價的結果，後來有繼續談下去，就是5

20萬元，但是陳先生說雙方的仲介費由我負擔，我認為

價格還OK，雙方仲介費最後談妥以312,000元計算等語

（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核與卷附盧昆佑與有巢氏

房屋嘉義縣府祥和加盟店之服務費確認單內容一致（見

原審卷第171頁），可以認定為真實。以價金520萬元計

算，312,000元仲介費占比6％，亦因如此，侯文宗以嘉

義玉山郵局第420後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

買權，要求上訴人於函到之日起10天內備齊所有價金、

買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見原審卷第29頁）。且仲介

費既為價金6％，亦符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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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第1條所定

收取報酬總額之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6％之

規定，上訴人指稱系爭土地仲介費違反前開規定，實屬

誤解。

　　⑵上訴人於行使優先購買權後，就系爭土地應付之仲介費，

與聯霸公司、安程公司協商，達成變更服務費比例及數額

之合意，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單，約定支付仲介費

156,000元，亦有上訴人不爭執之服務確認單在卷可考

（見原審卷第223頁）。聯霸公司、安程公司本於上開協

商結果，依其內部關係各取得前開金額之一半78,000元

（見本院卷第57頁所附統一發票影本），於法有據，無不

當得利可言，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要求安程

公司、聯霸公司連帶返還156,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買賣議價委託書之法律

關係，代位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

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為受領；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

連帶賠償1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第1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連帶返還

156,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美利

　　　　　　　　　

　　　　　　　　　　　　　　　　　法　官  謝其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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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思睿

上列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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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張旺順  




被上訴人    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琳    




訴訟代理人
兼被上訴人  黃莘宜  
被上訴人    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月9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63條之規定，此於簡易程序之上訴審程序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原為：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變更為：(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安程公司，被上訴人以下均逕稱其名）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訴外人誠昱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誠昱公司）新台幣（以下同）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四)安程公司及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上訴人156,000元（見本院卷第108頁）。經核上訴人更正後之聲明，係具體指明上訴範圍，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揆諸上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即住商不動產台南成大東興加盟店）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訴外人侯文宗所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誠昱公司則與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即永慶不動產花蓮吉安中山加盟店）簽訂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爭土地。黃莘宜為安程公司之業務主任，於113年6月4日通知並要求上訴人需調高出價470萬元，才能據以與地主洽談，故上訴人於同日將出價額調高為470萬元，黃莘宜又於同年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此即對地主開價510萬元之要約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買賣契約即有效成立，上訴人為求慎重，將調高至510萬元之議價委託書，同時告知黃莘宜，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後悔下架不賣。上訴人另於同年7月16日接獲地主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上訴人並於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0萬元優先購買系爭土地，惟被聯霸公司（即有巢氏房屋嘉義縣府祥和加盟店）卻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並扣留土地權狀，上訴人迫於無奈經磋商後給付156,000元，上訴人認為議價保證金5萬元、買賣價差10萬元、仲介費156,000元均不合理，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茲將上訴人請求金額及項目臚列如下：
　⒈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
　　因黃莘宜明確告知上訴人委託之仲介誠昱公司表示賣方底價為510萬元，上訴人即表示同意以510萬元購買。依一般社會經驗買賣關係中所謂的底價，無非是賣方同意出售之最低售價，一旦賣方向買方透露底價，此一意思表示性質上即屬於要約，苟買方同意依底價承買，買賣契約即告成立。是系爭土地買賣意思表示合致，買賣契約即已成立。上訴人交付斡旋金5萬元之性質屬於買賣之定金無訛，事後地主後悔不賣，即屬違約，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安程公司、黃莘宜應加倍返還5萬元予誠昱公司，並依民法第242條規定，由上訴人代為受領。
　⒉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
　　黃莘宜於113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表示因地主不賣，然並非如此，黃莘宜仍繼續為侯文宗居間出售系爭土地，爾後安程公司、黃莘宜並於同年7月2日與訴外人盧昆佑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故黃莘宜之不法行為，除違反與誠昱公司間之物件流通協議書外，並侵害上訴人對買賣系爭土地之期待權，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對黃莘宜請求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安程公司則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負連帶賠償責任。
　⒊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6,000元：
　　上訴人購得系爭土地係行使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所致，與安程公司、聯霸公司間並無任何委託之法律關係存在。而地主之子侯柏凱及原買方盧昆佑有關仲介費皆是4％之證言，除已違反不動產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買賣雙方總服務費不得超過總成交價6％之規定外，買賣雙方與仲介間之仲介費規定竟是如此不明確，有違一般不動產仲介交易之常情，顯然是臨訟推諉之詞，不值採信。且156,000元之仲介費並未明訂於買賣契約中，非屬本案優先購買同一條件之範圍。因仲介報酬係基於仲介契約所生之報酬之請求權，屬仲介業與其委託人間之法律關係，並非買賣契約之必要條件，自不得認屬優先權承買權所稱之同一條件，否則無異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實質剝奪優先承買人之權利，徒增成立優先承買之障礙，有顯違優先承買人制度保障之意旨及違誠信原則及交易秩序。是以，其等受領上訴人支付156,000元之仲介費並無法律上原因，依民法不當得利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之規定，應返還予上訴人。
(二)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⒊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⒋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上訴人156,000元。
二、被上訴人方面：
(一)安程公司、黃莘宜則以：
　⒈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部分：
　　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係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支付議價保證金5萬元，委託誠昱公司代為議價，則該委託議價契約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誠昱公司之間，且議價保證金亦係由誠昱公司實際受領，而與安程公司無涉，安程公司與上訴人復無任何契約關係存在，故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顯屬無據。
　⒉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
　　侯文宗透過黃莘宜於113年6月20日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萬元，意即買方出價至少須在510萬元以上，賣方始可能有開啟議價程序之意願，其性質屬要約之引誘，即喚起他人向自己為要約之意思通知，不發生法律上效果，並無締結契約之意思，是侯文宗始終未曾就上訴人510萬元之出價同意進行議價，更遑論就議價結果為承諾，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未於斯時以510萬元成立，又黃莘宜係基於與賣方間之委託銷售契約，如實轉達賣方上開意思通知，並無故意哄抬價格之情，其行為尚無任何不法可言，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⒊上訴人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部分：
　　上訴人接獲侯文宗通知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即表示願以同一價格承購系爭土地，惟就買賣價金6％之仲介費部分，則有異議。然仲介費實質上係屬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付對價之一部，上訴人既欲行使優先購買權，應無不接受或擅加變更部分買賣條件之權利，而應全部接受原買方盧昆佑洽談系爭土地之買賣條件。況上訴人委託聯霸公司為買方仲介，雙方簽立之服務費確認單，載明仲介費為156,000元（即買賣價金3％），核與賣方原通知條件即買賣價金6％者不同，顯見是項交易條件業經雙方磋商，而達成變更服務費比例及數額之合意；上訴人既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單，約定支付仲介費156,000元，且已實際交付該筆款項，則聯霸公司受領該筆款項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156,000元，並無理由。
(二)聯霸公司則以：
　　113年7月2日侯文宗與盧昆佑簽立買賣契約，其成交價金520萬元，但侯文宗原開底價為560萬元，幾番議價後為520萬元，但主張仲介服務費即買賣價金6％需全由買方負擔，因買賣價金已減少40萬元，盧昆佑立即同意此條件，雙方遂合意簽立買賣契約，故同年月16日侯文宗寄出存證信函主張依盧昆佑之合約條件即成交價金520萬元與買賣價金6％仲介費全由買方支付，上訴人既已前來簽約即視為同意以此相同條件購買，然上訴人竟不給付，經磋商後才約定給付156,000元即買賣價金3％，其中聯霸公司與安程公司各半。該仲介費既為買賣契約應付對價之一部，且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有為上訴人處理鑑界簽約事宜，上訴人即應給付服務費即仲介費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0至241頁）：
(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昱公司。
(二)誠昱公司則與安程公司簽訂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爭土地，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嗣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
(三)上訴人則於同年7月16日接獲地主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內容記載：以新台幣520萬元正售出，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台端倘符合規定並欲依同樣條件主張優先購買權，請於本函到之日起十天內備齊所有價金、買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
(四)上訴人遂於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0萬元優先購買系爭土地（內容為：本人願以本案買賣價金新台幣520萬元主張優先購買權。惟查，本人是因法律規定享有優先購買權而非透過仲介居間購得系爭土地，故有關支付6％仲介費不無疑義，有待商榷，共謀衡平權益）。
(五)嗣聯霸公司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相當於買賣價金6％），上訴人經磋商後給付買賣價金3％即156,000元予聯霸公司，並簽訂服務費確認單，服務費確認單記載「各店服務佣金各1.5％」（原審卷第223頁）。
(六)聯霸公司於收受156,000元仲介費後，即依其與安程公司之內部關係，將1.5％仲介費給付安程公司。
(七)系爭土地目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
四、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1至242頁）：
(一)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上訴人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是否已與地主侯文宗間成立買賣契約？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其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已與地主侯文宗間成立買賣契約，如有理由，則上訴人主張黃莘宜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之行為，就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責任，是否可採？
(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仲介費是否屬於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⒉如否，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最終給付156,000元（3％）並簽署服務費確認單，該款項是否屬合法仲介報酬，抑或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付而應返還？
五、本院之判斷：
(一)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亦準用之。本件兩造前揭爭執之事項，均已經原審判斷後，上訴人仍提起上訴續為爭執，本院綜合兩造全辯論意旨及卷證，認本件結論與原審判斷結論相同，故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理由，另補充本院心證之理由。
(二)茲就本件爭執事項，判斷如下：
　⒈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昱公司，其後因安程公司業務主任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嗣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等客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此部主張有無理由，應加審究者厥為，侯文宗透過黃莘宜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萬元之法律性質係為要約抑或要約誘引？
　　⑵據侯文宗及受侯文宗委託代為辦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的侯文宗之子侯柏凱先後到院證稱：（侯文宗）在系爭土地銷售過程曾經告訴黃莘宜底價為510萬元，所謂底價510萬元真意是最低要賣510萬元（見本院卷第110頁）；（侯柏凱）曾經在113年6月30日傳訊息給黃莘宜，表示系爭土地底價510萬元，但是侯文宗不同意，這個價格是仲介也就是黃莘宜提出來的，伊告知要問過侯文宗，因為買的人要買低，但是賣方不可能低價出售，510萬元是賣出的最低價，並不是希望賣出的價格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39頁、原審卷第19頁）。足認所謂底價510萬元，是侯文宗出賣系爭土地的最低價格，亦即買方出價最少需為510萬元，賣方始有繼續議價之意願，此項意思表示乃屬要約誘引，上訴人後續表示願意以51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法律性質僅屬要約，尚須侯文宗對此要約表示承諾，始會達成系爭土地價金為510萬元意思表示之合致。
　　⑶依上所述，上訴人與侯文宗就系爭土地價金未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系爭土地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自不發生上訴人所指：議價成功，賣方違約不賣，應加倍返還買方議價保證金5萬元之情形。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2條規定，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給付誠昱公司5萬元，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依證人侯柏凱到院證述，係侯柏凱傳訊被上訴人黃莘宜要求「案件先行下架」（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黃莘宜因而轉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乃屬事理之常。上訴人指摘黃莘宜此項行為構成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於法違背。上訴人就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主張被上訴人黃莘宜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負侵權行為責任，安程公司則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黃莘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有無理由？
　　⑴本件仲介費乃屬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①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稱之優先承購權，乃基於該法律規定，對於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而生「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一旦行使該權利，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並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易言之，該權利係指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權而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853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因此，出賣之共有人與他人所訂契約或他人承諾之一切條件，諸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稅費負擔、服務費、瑕疵擔保等，優先承購權人均須接受，始得謂為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倘有部分不接受或擅加變更買賣條件時，即非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尚不生優先承購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32號及10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裁判要旨參照）。
　　　②按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其優先購買權之次序如左：一、出租耕地之承租人。二、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三、毗連耕地之現耕之所有權人。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訂有明文。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前者固未如後者明文使用「同一價格」之文字，而係以優先購買權為其規範表現，然二者均係法律就不動產處分行為所設之法定優先介入制度，均以特定人得於出賣人對外出售時，於不變更原交易條件基本內容之前提下優先承受該買賣為其制度核心。從而，關於優先權人行使權利時應受拘束之交易條件，自應為相同解釋，即應以原出賣人與第三人間所成立之實質交易條件為準。　
　　　③本件上訴人係本於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身分，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享有優先購買權，為其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39頁）。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欲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行使優先購買權，除需支付同樣價金，尚須負擔同等條件之仲介費。
　　　④系爭土地最後係以價金520萬元賣給盧昆佑，賣方仲介費由買方吸收成交等情，有證人侯柏凱證稱：我們本來開價560萬元，仲介只有談到520萬元，所以仲介費就由買方吸收，我們直接取得52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證人即買方盧昆佑證稱：關於系爭土地價金，有巢氏房屋（即被上訴人聯霸公司）負責人陳先生跟我說560萬元，這是殺價的結果，後來有繼續談下去，就是520萬元，但是陳先生說雙方的仲介費由我負擔，我認為價格還OK，雙方仲介費最後談妥以312,000元計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核與卷附盧昆佑與有巢氏房屋嘉義縣府祥和加盟店之服務費確認單內容一致（見原審卷第171頁），可以認定為真實。以價金520萬元計算，312,000元仲介費占比6％，亦因如此，侯文宗以嘉義玉山郵局第420後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要求上訴人於函到之日起10天內備齊所有價金、買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見原審卷第29頁）。且仲介費既為價金6％，亦符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第1條所定收取報酬總額之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6％之規定，上訴人指稱系爭土地仲介費違反前開規定，實屬誤解。
　　⑵上訴人於行使優先購買權後，就系爭土地應付之仲介費，與聯霸公司、安程公司協商，達成變更服務費比例及數額之合意，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單，約定支付仲介費156,000元，亦有上訴人不爭執之服務確認單在卷可考（見原審卷第223頁）。聯霸公司、安程公司本於上開協商結果，依其內部關係各取得前開金額之一半78,000元（見本院卷第57頁所附統一發票影本），於法有據，無不當得利可言，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要求安程公司、聯霸公司連帶返還156,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買賣議價委託書之法律關係，代位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為受領；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連帶賠償1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連帶返還156,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美利
　　　　　　　　　
　　　　　　　　　　　　　　　　　法　官  謝其達
　　　　　　　　　　　　　　　　　
　　　　　　　　　　　　　　　　　法　官  陳思睿
上列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張旺順  





被上訴人    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琳    





訴訟代理人

兼被上訴人  黃莘宜  

被上訴人    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月9日

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63條之規定，此於簡易程

    序之上訴審程序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原為：原

    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

    民國114年11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變更為：(一)原判決

    廢棄。(二)被上訴人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安程公

    司，被上訴人以下均逕稱其名）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訴外人

    誠昱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誠昱公司）新台幣（以下同

    ）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

    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四)安程公司及聯霸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上訴人156,000元（見本

    院卷第108頁）。經核上訴人更正後之聲明，係具體指明上

    訴範圍，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揆

    諸上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即住商不動產台南成大東

    興加盟店）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訴外

    人侯文宗所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誠昱公司則與被

    上訴人安程公司（即永慶不動產花蓮吉安中山加盟店）簽訂

    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爭土地。黃莘宜為安程公司

    之業務主任，於113年6月4日通知並要求上訴人需調高出價4

    70萬元，才能據以與地主洽談，故上訴人於同日將出價額調

    高為470萬元，黃莘宜又於同年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

    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

    10萬元，此即對地主開價510萬元之要約為承諾之意思表示

    ，買賣契約即有效成立，上訴人為求慎重，將調高至510萬

    元之議價委託書，同時告知黃莘宜，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

    司，地主後悔下架不賣。上訴人另於同年7月16日接獲地主

    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上訴人並於

    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0萬元優先

    購買系爭土地，惟被聯霸公司（即有巢氏房屋嘉義縣府祥和

    加盟店）卻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並扣留土地權

    狀，上訴人迫於無奈經磋商後給付156,000元，上訴人認為

    議價保證金5萬元、買賣價差10萬元、仲介費156,000元均不

    合理，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茲將上訴人請求金額及項目臚列

    如下：

　⒈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

    位受領：

　　因黃莘宜明確告知上訴人委託之仲介誠昱公司表示賣方底價

    為510萬元，上訴人即表示同意以510萬元購買。依一般社會

    經驗買賣關係中所謂的底價，無非是賣方同意出售之最低售

    價，一旦賣方向買方透露底價，此一意思表示性質上即屬於

    要約，苟買方同意依底價承買，買賣契約即告成立。是系爭

    土地買賣意思表示合致，買賣契約即已成立。上訴人交付斡

    旋金5萬元之性質屬於買賣之定金無訛，事後地主後悔不賣

    ，即屬違約，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安程公司

    、黃莘宜應加倍返還5萬元予誠昱公司，並依民法第242條規

    定，由上訴人代為受領。

　⒉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

　　黃莘宜於113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表示因地主不賣，然並

    非如此，黃莘宜仍繼續為侯文宗居間出售系爭土地，爾後安

    程公司、黃莘宜並於同年7月2日與訴外人盧昆佑簽訂系爭土

    地買賣契約，故黃莘宜之不法行為，除違反與誠昱公司間之

    物件流通協議書外，並侵害上訴人對買賣系爭土地之期待權

    ，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對黃莘宜請求賠償買賣價金差額

    10萬元，安程公司則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負連帶賠償責

    任。

　⒊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6,000元：

　　上訴人購得系爭土地係行使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之優先

    購買權所致，與安程公司、聯霸公司間並無任何委託之法律

    關係存在。而地主之子侯柏凱及原買方盧昆佑有關仲介費皆

    是4％之證言，除已違反不動產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買賣

    雙方總服務費不得超過總成交價6％之規定外，買賣雙方與仲

    介間之仲介費規定竟是如此不明確，有違一般不動產仲介交

    易之常情，顯然是臨訟推諉之詞，不值採信。且156,000元

    之仲介費並未明訂於買賣契約中，非屬本案優先購買同一條

    件之範圍。因仲介報酬係基於仲介契約所生之報酬之請求權

    ，屬仲介業與其委託人間之法律關係，並非買賣契約之必要

    條件，自不得認屬優先權承買權所稱之同一條件，否則無異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實質剝奪優先承買人之權利，徒增成

    立優先承買之障礙，有顯違優先承買人制度保障之意旨及違

    誠信原則及交易秩序。是以，其等受領上訴人支付156,000

    元之仲介費並無法律上原因，依民法不當得利及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19條之規定，應返還予上訴人。

(二)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誠昱

    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⒊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

    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⒋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上

    訴人156,000元。

二、被上訴人方面：

(一)安程公司、黃莘宜則以：

　⒈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部分：

　　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係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

    支付議價保證金5萬元，委託誠昱公司代為議價，則該委託

    議價契約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誠昱公司之間，且議價保證金亦

    係由誠昱公司實際受領，而與安程公司無涉，安程公司與上

    訴人復無任何契約關係存在，故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

    宜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顯屬無據。

　⒉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

　　侯文宗透過黃莘宜於113年6月20日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

    萬元，意即買方出價至少須在510萬元以上，賣方始可能有

    開啟議價程序之意願，其性質屬要約之引誘，即喚起他人向

    自己為要約之意思通知，不發生法律上效果，並無締結契約

    之意思，是侯文宗始終未曾就上訴人510萬元之出價同意進

    行議價，更遑論就議價結果為承諾，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未

    於斯時以510萬元成立，又黃莘宜係基於與賣方間之委託銷

    售契約，如實轉達賣方上開意思通知，並無故意哄抬價格之

    情，其行為尚無任何不法可言，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並無理由。

　⒊上訴人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部分：

　　上訴人接獲侯文宗通知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即表示願

    以同一價格承購系爭土地，惟就買賣價金6％之仲介費部分，

    則有異議。然仲介費實質上係屬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付對價

    之一部，上訴人既欲行使優先購買權，應無不接受或擅加變

    更部分買賣條件之權利，而應全部接受原買方盧昆佑洽談系

    爭土地之買賣條件。況上訴人委託聯霸公司為買方仲介，雙

    方簽立之服務費確認單，載明仲介費為156,000元（即買賣

    價金3％），核與賣方原通知條件即買賣價金6％者不同，顯見

    是項交易條件業經雙方磋商，而達成變更服務費比例及數額

    之合意；上訴人既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單，約定支付

    仲介費156,000元，且已實際交付該筆款項，則聯霸公司受

    領該筆款項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聯

    霸公司應連帶返還156,000元，並無理由。

(二)聯霸公司則以：

　　113年7月2日侯文宗與盧昆佑簽立買賣契約，其成交價金520

    萬元，但侯文宗原開底價為560萬元，幾番議價後為520萬元

    ，但主張仲介服務費即買賣價金6％需全由買方負擔，因買賣

    價金已減少40萬元，盧昆佑立即同意此條件，雙方遂合意簽

    立買賣契約，故同年月16日侯文宗寄出存證信函主張依盧昆

    佑之合約條件即成交價金520萬元與買賣價金6％仲介費全由

    買方支付，上訴人既已前來簽約即視為同意以此相同條件購

    買，然上訴人竟不給付，經磋商後才約定給付156,000元即

    買賣價金3％，其中聯霸公司與安程公司各半。該仲介費既為

    買賣契約應付對價之一部，且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有為上訴

    人處理鑑界簽約事宜，上訴人即應給付服務費即仲介費等語

    ，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0至241頁）：

(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

    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昱公

    司。

(二)誠昱公司則與安程公司簽訂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

    爭土地，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

    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

    ，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嗣

    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

(三)上訴人則於同年7月16日接獲地主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

    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內容記載：以新台幣520萬元正售出

    ，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台端倘符合規定並欲依同樣

    條件主張優先購買權，請於本函到之日起十天內備齊所有價

    金、買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

(四)上訴人遂於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

    0萬元優先購買系爭土地（內容為：本人願以本案買賣價金

    新台幣520萬元主張優先購買權。惟查，本人是因法律規定

    享有優先購買權而非透過仲介居間購得系爭土地，故有關支

    付6％仲介費不無疑義，有待商榷，共謀衡平權益）。

(五)嗣聯霸公司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相當於買賣

    價金6％），上訴人經磋商後給付買賣價金3％即156,000元予

    聯霸公司，並簽訂服務費確認單，服務費確認單記載「各店

    服務佣金各1.5％」（原審卷第223頁）。

(六)聯霸公司於收受156,000元仲介費後，即依其與安程公司之

    內部關係，將1.5％仲介費給付安程公司。

(七)系爭土地目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

四、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1至242頁）：

(一)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

    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上訴人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是否已與地主侯文宗間成

    立買賣契約？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

    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

    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其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已與地主侯文宗間

    成立買賣契約，如有理由，則上訴人主張黃莘宜通知誠昱公

    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之行為，就買賣價金差額10

    萬元部分，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責任，是

    否可採？

(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

    付156,000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仲介費是否屬於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⒉如否，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最終給付156,000元

    （3％）並簽署服務費確認單，該款項是否屬合法仲介報酬，

    抑或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付而應返還？

五、本院之判斷：

(一)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

    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

    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

    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

    訴亦準用之。本件兩造前揭爭執之事項，均已經原審判斷後

    ，上訴人仍提起上訴續為爭執，本院綜合兩造全辯論意旨及

    卷證，認本件結論與原審判斷結論相同，故引用原審判決所

    記載之理由，另補充本院心證之理由。

(二)茲就本件爭執事項，判斷如下：

　⒈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5

    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

      價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

      昱公司，其後因安程公司業務主任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

      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

      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

      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嗣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

      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等客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

      。上訴人此部主張有無理由，應加審究者厥為，侯文宗透

      過黃莘宜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萬元之法律性質係為要

      約抑或要約誘引？

　　⑵據侯文宗及受侯文宗委託代為辦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的侯

      文宗之子侯柏凱先後到院證稱：（侯文宗）在系爭土地銷

      售過程曾經告訴黃莘宜底價為510萬元，所謂底價510萬元

      真意是最低要賣510萬元（見本院卷第110頁）；（侯柏凱

      ）曾經在113年6月30日傳訊息給黃莘宜，表示系爭土地底

      價510萬元，但是侯文宗不同意，這個價格是仲介也就是

      黃莘宜提出來的，伊告知要問過侯文宗，因為買的人要買

      低，但是賣方不可能低價出售，510萬元是賣出的最低價

      ，並不是希望賣出的價格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39頁、

      原審卷第19頁）。足認所謂底價510萬元，是侯文宗出賣

      系爭土地的最低價格，亦即買方出價最少需為510萬元，

      賣方始有繼續議價之意願，此項意思表示乃屬要約誘引，

      上訴人後續表示願意以51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法律性質

      僅屬要約，尚須侯文宗對此要約表示承諾，始會達成系爭

      土地價金為510萬元意思表示之合致。

　　⑶依上所述，上訴人與侯文宗就系爭土地價金未達成意思表

      示合致，系爭土地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自不發生上訴人

      所指：議價成功，賣方違約不賣，應加倍返還買方議價保

      證金5萬元之情形。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2條規定，請求

      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給付誠昱公司5萬元，由上訴人代

      位受領，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

    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

    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依證人侯柏凱到院證述，係侯柏凱傳訊被上訴人黃莘宜要求

    「案件先行下架」（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黃莘宜因而

    轉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乃屬事理之常

    。上訴人指摘黃莘宜此項行為構成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於法違背。上訴人就買賣價金差額10

    萬元部分，主張被上訴人黃莘宜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負侵權行為責任，安程公司則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

    黃莘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

    156,000元，有無理由？

　　⑴本件仲介費乃屬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①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稱之優先承購權，乃基於該

        法律規定，對於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而生

        「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一旦行使該權利，

        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並請求出賣人

        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易言

        之，該權利係指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

        賣契約之權而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853號判決先

        例要旨參照）。因此，出賣之共有人與他人所訂契約或

        他人承諾之一切條件，諸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

        款、稅費負擔、服務費、瑕疵擔保等，優先承購權人均

        須接受，始得謂為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倘有部分不接

        受或擅加變更買賣條件時，即非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

        尚不生優先承購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9

        3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32號及10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

        裁判要旨參照）。

　　　②按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其優先購買權之次序如左：一

        、出租耕地之承租人。二、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

        三、毗連耕地之現耕之所有權人。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

        訂有明文。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

        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

        購。前者固未如後者明文使用「同一價格」之文字，而

        係以優先購買權為其規範表現，然二者均係法律就不動

        產處分行為所設之法定優先介入制度，均以特定人得於

        出賣人對外出售時，於不變更原交易條件基本內容之前

        提下優先承受該買賣為其制度核心。從而，關於優先權

        人行使權利時應受拘束之交易條件，自應為相同解釋，

        即應以原出賣人與第三人間所成立之實質交易條件為準

        。　

　　　③本件上訴人係本於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身分，依農

        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享有優先購買權，為其所自承（

        見本院卷第239頁）。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欲依農地重

        劃條例第5條第3款行使優先購買權，除需支付同樣價金

        ，尚須負擔同等條件之仲介費。

　　　④系爭土地最後係以價金520萬元賣給盧昆佑，賣方仲介費

        由買方吸收成交等情，有證人侯柏凱證稱：我們本來開

        價560萬元，仲介只有談到520萬元，所以仲介費就由買

        方吸收，我們直接取得52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

        ）、證人即買方盧昆佑證稱：關於系爭土地價金，有巢

        氏房屋（即被上訴人聯霸公司）負責人陳先生跟我說56

        0萬元，這是殺價的結果，後來有繼續談下去，就是520

        萬元，但是陳先生說雙方的仲介費由我負擔，我認為價

        格還OK，雙方仲介費最後談妥以312,000元計算等語（

        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核與卷附盧昆佑與有巢氏房

        屋嘉義縣府祥和加盟店之服務費確認單內容一致（見原

        審卷第171頁），可以認定為真實。以價金520萬元計算

        ，312,000元仲介費占比6％，亦因如此，侯文宗以嘉義

        玉山郵局第420後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

        權，要求上訴人於函到之日起10天內備齊所有價金、買

        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見原審卷第29頁）。且仲介費既

        為價金6％，亦符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第1條所定收取

        報酬總額之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6％之規定，

        上訴人指稱系爭土地仲介費違反前開規定，實屬誤解。

　　⑵上訴人於行使優先購買權後，就系爭土地應付之仲介費，

      與聯霸公司、安程公司協商，達成變更服務費比例及數額

      之合意，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單，約定支付仲介費

      156,000元，亦有上訴人不爭執之服務確認單在卷可考（

      見原審卷第223頁）。聯霸公司、安程公司本於上開協商

      結果，依其內部關係各取得前開金額之一半78,000元（見

      本院卷第57頁所附統一發票影本），於法有據，無不當得

      利可言，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要求安程公司

      、聯霸公司連帶返還156,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買賣議價委託書之法律

    關係，代位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

    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為受領；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連

    帶賠償1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

    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連帶返還156

    ,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美利

　　　　　　　　　

　　　　　　　　　　　　　　　　　法　官  謝其達

　　　　　　　　　　　　　　　　　

　　　　　　　　　　　　　　　　　法　官  陳思睿

上列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3號

上  訴  人  張旺順  





被上訴人    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琳    





訴訟代理人

兼被上訴人  黃莘宜  

被上訴人    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月9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63條之規定，此於簡易程序之上訴審程序準用之。查本件上訴人之上訴聲明原為：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變更為：(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安程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安程公司，被上訴人以下均逕稱其名）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訴外人誠昱不動產仲介有限公司（下稱誠昱公司）新台幣（以下同）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四)安程公司及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上訴人156,000元（見本院卷第108頁）。經核上訴人更正後之聲明，係具體指明上訴範圍，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更正其法律上之陳述，揆諸上開規定，自屬適法。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即住商不動產台南成大東興加盟店）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訴外人侯文宗所有坐落嘉義縣○○市○○○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誠昱公司則與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即永慶不動產花蓮吉安中山加盟店）簽訂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爭土地。黃莘宜為安程公司之業務主任，於113年6月4日通知並要求上訴人需調高出價470萬元，才能據以與地主洽談，故上訴人於同日將出價額調高為470萬元，黃莘宜又於同年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此即對地主開價510萬元之要約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買賣契約即有效成立，上訴人為求慎重，將調高至510萬元之議價委託書，同時告知黃莘宜，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後悔下架不賣。上訴人另於同年7月16日接獲地主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上訴人並於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0萬元優先購買系爭土地，惟被聯霸公司（即有巢氏房屋嘉義縣府祥和加盟店）卻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並扣留土地權狀，上訴人迫於無奈經磋商後給付156,000元，上訴人認為議價保證金5萬元、買賣價差10萬元、仲介費156,000元均不合理，致上訴人受有損害，茲將上訴人請求金額及項目臚列如下：

　⒈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

　　因黃莘宜明確告知上訴人委託之仲介誠昱公司表示賣方底價為510萬元，上訴人即表示同意以510萬元購買。依一般社會經驗買賣關係中所謂的底價，無非是賣方同意出售之最低售價，一旦賣方向買方透露底價，此一意思表示性質上即屬於要約，苟買方同意依底價承買，買賣契約即告成立。是系爭土地買賣意思表示合致，買賣契約即已成立。上訴人交付斡旋金5萬元之性質屬於買賣之定金無訛，事後地主後悔不賣，即屬違約，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第3款規定，安程公司、黃莘宜應加倍返還5萬元予誠昱公司，並依民法第242條規定，由上訴人代為受領。

　⒉安程公司、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

　　黃莘宜於113年6月30日通知上訴人，表示因地主不賣，然並非如此，黃莘宜仍繼續為侯文宗居間出售系爭土地，爾後安程公司、黃莘宜並於同年7月2日與訴外人盧昆佑簽訂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故黃莘宜之不法行為，除違反與誠昱公司間之物件流通協議書外，並侵害上訴人對買賣系爭土地之期待權，實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對黃莘宜請求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安程公司則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負連帶賠償責任。

　⒊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6,000元：

　　上訴人購得系爭土地係行使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所致，與安程公司、聯霸公司間並無任何委託之法律關係存在。而地主之子侯柏凱及原買方盧昆佑有關仲介費皆是4％之證言，除已違反不動產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買賣雙方總服務費不得超過總成交價6％之規定外，買賣雙方與仲介間之仲介費規定竟是如此不明確，有違一般不動產仲介交易之常情，顯然是臨訟推諉之詞，不值採信。且156,000元之仲介費並未明訂於買賣契約中，非屬本案優先購買同一條件之範圍。因仲介報酬係基於仲介契約所生之報酬之請求權，屬仲介業與其委託人間之法律關係，並非買賣契約之必要條件，自不得認屬優先權承買權所稱之同一條件，否則無異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實質剝奪優先承買人之權利，徒增成立優先承買之障礙，有顯違優先承買人制度保障之意旨及違誠信原則及交易秩序。是以，其等受領上訴人支付156,000元之仲介費並無法律上原因，依民法不當得利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之規定，應返還予上訴人。

(二)並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給付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⒊安程公司及黃莘宜應連帶賠償上訴人10萬元。⒋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上訴人156,000元。

二、被上訴人方面：

(一)安程公司、黃莘宜則以：

　⒈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部分：

　　上訴人購買系爭土地係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支付議價保證金5萬元，委託誠昱公司代為議價，則該委託議價契約係存在於上訴人與誠昱公司之間，且議價保證金亦係由誠昱公司實際受領，而與安程公司無涉，安程公司與上訴人復無任何契約關係存在，故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議價保證金5萬元顯屬無據。

　⒉上訴人請求連帶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

　　侯文宗透過黃莘宜於113年6月20日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萬元，意即買方出價至少須在510萬元以上，賣方始可能有開啟議價程序之意願，其性質屬要約之引誘，即喚起他人向自己為要約之意思通知，不發生法律上效果，並無締結契約之意思，是侯文宗始終未曾就上訴人510萬元之出價同意進行議價，更遑論就議價結果為承諾，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並未於斯時以510萬元成立，又黃莘宜係基於與賣方間之委託銷售契約，如實轉達賣方上開意思通知，並無故意哄抬價格之情，其行為尚無任何不法可言，上訴人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⒊上訴人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部分：

　　上訴人接獲侯文宗通知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即表示願以同一價格承購系爭土地，惟就買賣價金6％之仲介費部分，則有異議。然仲介費實質上係屬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應付對價之一部，上訴人既欲行使優先購買權，應無不接受或擅加變更部分買賣條件之權利，而應全部接受原買方盧昆佑洽談系爭土地之買賣條件。況上訴人委託聯霸公司為買方仲介，雙方簽立之服務費確認單，載明仲介費為156,000元（即買賣價金3％），核與賣方原通知條件即買賣價金6％者不同，顯見是項交易條件業經雙方磋商，而達成變更服務費比例及數額之合意；上訴人既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單，約定支付仲介費156,000元，且已實際交付該筆款項，則聯霸公司受領該筆款項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聯霸公司應連帶返還156,000元，並無理由。

(二)聯霸公司則以：

　　113年7月2日侯文宗與盧昆佑簽立買賣契約，其成交價金520萬元，但侯文宗原開底價為560萬元，幾番議價後為520萬元，但主張仲介服務費即買賣價金6％需全由買方負擔，因買賣價金已減少40萬元，盧昆佑立即同意此條件，雙方遂合意簽立買賣契約，故同年月16日侯文宗寄出存證信函主張依盧昆佑之合約條件即成交價金520萬元與買賣價金6％仲介費全由買方支付，上訴人既已前來簽約即視為同意以此相同條件購買，然上訴人竟不給付，經磋商後才約定給付156,000元即買賣價金3％，其中聯霸公司與安程公司各半。該仲介費既為買賣契約應付對價之一部，且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有為上訴人處理鑑界簽約事宜，上訴人即應給付服務費即仲介費等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0至241頁）：

(一)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昱公司。

(二)誠昱公司則與安程公司簽訂物件流通協議書共同居間買賣系爭土地，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嗣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

(三)上訴人則於同年7月16日接獲地主侯文宗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內容記載：以新台幣520萬元正售出，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規定，台端倘符合規定並欲依同樣條件主張優先購買權，請於本函到之日起十天內備齊所有價金、買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

(四)上訴人遂於同年月18日以存證信函回覆侯文宗，表示願以520萬元優先購買系爭土地（內容為：本人願以本案買賣價金新台幣520萬元主張優先購買權。惟查，本人是因法律規定享有優先購買權而非透過仲介居間購得系爭土地，故有關支付6％仲介費不無疑義，有待商榷，共謀衡平權益）。

(五)嗣聯霸公司要求上訴人給付仲介費312,000元（相當於買賣價金6％），上訴人經磋商後給付買賣價金3％即156,000元予聯霸公司，並簽訂服務費確認單，服務費確認單記載「各店服務佣金各1.5％」（原審卷第223頁）。

(六)聯霸公司於收受156,000元仲介費後，即依其與安程公司之內部關係，將1.5％仲介費給付安程公司。

(七)系爭土地目前登記為上訴人所有。

四、本件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1至242頁）：

(一)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上訴人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是否已與地主侯文宗間成立買賣契約？

(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上訴人主張其於將出價提高為510萬元，已與地主侯文宗間成立買賣契約，如有理由，則上訴人主張黃莘宜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之行為，就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侵權行為責任，是否可採？

(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有無理由？

　⒈本件仲介費是否屬於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⒉如否，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後，上訴人最終給付156,000元（3％）並簽署服務費確認單，該款項是否屬合法仲介報酬，抑或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付而應返還？

五、本院之判斷：

(一)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亦準用之。本件兩造前揭爭執之事項，均已經原審判斷後，上訴人仍提起上訴續為爭執，本院綜合兩造全辯論意旨及卷證，認本件結論與原審判斷結論相同，故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之理由，另補充本院心證之理由。

(二)茲就本件爭執事項，判斷如下：

　⒈上訴人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議價保證金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有無理由？

　　⑴上訴人於113年5月間與誠昱公司簽訂買賣議價委託書並出價420萬元欲購買系爭土地，並繳交議價保證金5萬元予誠昱公司，其後因安程公司業務主任黃莘宜於同年6月20日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底價為510萬元後，上訴人於同日再將出價額調高為510萬元，然黃莘宜卻通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嗣後地主侯文宗將系爭土地以520萬元出賣予盧昆佑等客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上訴人此部主張有無理由，應加審究者厥為，侯文宗透過黃莘宜向誠昱公司表示底價510萬元之法律性質係為要約抑或要約誘引？

　　⑵據侯文宗及受侯文宗委託代為辦理系爭土地出售事宜的侯文宗之子侯柏凱先後到院證稱：（侯文宗）在系爭土地銷售過程曾經告訴黃莘宜底價為510萬元，所謂底價510萬元真意是最低要賣510萬元（見本院卷第110頁）；（侯柏凱）曾經在113年6月30日傳訊息給黃莘宜，表示系爭土地底價510萬元，但是侯文宗不同意，這個價格是仲介也就是黃莘宜提出來的，伊告知要問過侯文宗，因為買的人要買低，但是賣方不可能低價出售，510萬元是賣出的最低價，並不是希望賣出的價格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39頁、原審卷第19頁）。足認所謂底價510萬元，是侯文宗出賣系爭土地的最低價格，亦即買方出價最少需為510萬元，賣方始有繼續議價之意願，此項意思表示乃屬要約誘引，上訴人後續表示願意以51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法律性質僅屬要約，尚須侯文宗對此要約表示承諾，始會達成系爭土地價金為510萬元意思表示之合致。

　　⑶依上所述，上訴人與侯文宗就系爭土地價金未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系爭土地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自不發生上訴人所指：議價成功，賣方違約不賣，應加倍返還買方議價保證金5萬元之情形。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42條規定，請求安程公司、黃莘宜連帶給付誠昱公司5萬元，由上訴人代位受領，於法無據，不應准許。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請求黃莘宜賠償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並主張安程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之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依證人侯柏凱到院證述，係侯柏凱傳訊被上訴人黃莘宜要求「案件先行下架」（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黃莘宜因而轉知誠昱公司地主侯文宗「暫時下架不賣」，乃屬事理之常。上訴人指摘黃莘宜此項行為構成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上訴人，於法違背。上訴人就買賣價金差額10萬元部分，主張被上訴人黃莘宜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負侵權行為責任，安程公司則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與黃莘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亦不可採。

　⒊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聯霸公司及安程公司連帶給付156,000元，有無理由？

　　⑴本件仲介費乃屬優先購買權之相同條件

　　　①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稱之優先承購權，乃基於該法律規定，對於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而生「先買特權（先買權）」之形成權，一旦行使該權利，即係對出賣人行使買賣契約訂立請求權，並請求出賣人按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條件」補訂書面契約。易言之，該權利係指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權而言（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853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因此，出賣之共有人與他人所訂契約或他人承諾之一切條件，諸如買賣標的、範圍、價金、付款、稅費負擔、服務費、瑕疵擔保等，優先承購權人均須接受，始得謂為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倘有部分不接受或擅加變更買賣條件時，即非合法行使優先承購權，尚不生優先承購之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93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32號及100年度台上字第1673號裁判要旨參照）。

　　　②按重劃區內耕地出售時，其優先購買權之次序如左：一、出租耕地之承租人。二、共有土地現耕之他共有人。三、毗連耕地之現耕之所有權人。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訂有明文。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前者固未如後者明文使用「同一價格」之文字，而係以優先購買權為其規範表現，然二者均係法律就不動產處分行為所設之法定優先介入制度，均以特定人得於出賣人對外出售時，於不變更原交易條件基本內容之前提下優先承受該買賣為其制度核心。從而，關於優先權人行使權利時應受拘束之交易條件，自應為相同解釋，即應以原出賣人與第三人間所成立之實質交易條件為準。　

　　　③本件上訴人係本於毗連耕地之現耕所有權人身分，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享有優先購買權，為其所自承（見本院卷第239頁）。依上開說明，上訴人欲依農地重劃條例第5條第3款行使優先購買權，除需支付同樣價金，尚須負擔同等條件之仲介費。

　　　④系爭土地最後係以價金520萬元賣給盧昆佑，賣方仲介費由買方吸收成交等情，有證人侯柏凱證稱：我們本來開價560萬元，仲介只有談到520萬元，所以仲介費就由買方吸收，我們直接取得52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41頁）、證人即買方盧昆佑證稱：關於系爭土地價金，有巢氏房屋（即被上訴人聯霸公司）負責人陳先生跟我說560萬元，這是殺價的結果，後來有繼續談下去，就是520萬元，但是陳先生說雙方的仲介費由我負擔，我認為價格還OK，雙方仲介費最後談妥以312,000元計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至144頁），核與卷附盧昆佑與有巢氏房屋嘉義縣府祥和加盟店之服務費確認單內容一致（見原審卷第171頁），可以認定為真實。以價金520萬元計算，312,000元仲介費占比6％，亦因如此，侯文宗以嘉義玉山郵局第420後存證信函，通知上訴人行使優先購買權，要求上訴人於函到之日起10天內備齊所有價金、買賣價金6％仲介費及產權移轉相關文件至聯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相關程序（見原審卷第29頁）。且仲介費既為價金6％，亦符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第1條所定收取報酬總額之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6％之規定，上訴人指稱系爭土地仲介費違反前開規定，實屬誤解。

　　⑵上訴人於行使優先購買權後，就系爭土地應付之仲介費，與聯霸公司、安程公司協商，達成變更服務費比例及數額之合意，與聯霸公司簽立服務費確認單，約定支付仲介費156,000元，亦有上訴人不爭執之服務確認單在卷可考（見原審卷第223頁）。聯霸公司、安程公司本於上開協商結果，依其內部關係各取得前開金額之一半78,000元（見本院卷第57頁所附統一發票影本），於法有據，無不當得利可言，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要求安程公司、聯霸公司連帶返還156,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買賣議價委託書之法律關係，代位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連帶賠償誠昱公司5萬元，並由上訴人代為受領；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黃莘宜連帶賠償1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安程公司及聯霸公司連帶返還156,000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美利

　　　　　　　　　

　　　　　　　　　　　　　　　　　法　官  謝其達

　　　　　　　　　　　　　　　　　

　　　　　　　　　　　　　　　　　法　官  陳思睿

上列正本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婉君



